
一、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機先防止少年偏差行為及保護少年安全

，使免誤入歧途，並妥善防處少年事件，加以適切輔導，俾保障少年自我

健全成長，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

（二）少年：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三）少年犯罪：指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

（四）少年曝險行為：指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認有保障其健全自我成

      長之必要者：

    1.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

    2.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

    3.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

（五）少年偏差行為：指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與有犯罪行為習性之人交往。

    2.參加不良組織。

    3.加暴行於人或互相鬥毆未至傷害。

    4.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5.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

    6.深夜遊蕩，形跡可疑，經詢無正當理由。

    7.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騷擾他人。

    8.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

    9.逃學或逃家。

    10.出入酒家（店）、夜店、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限制

       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社政主管機關認

       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11.吸菸、飲酒、嚼檳榔或使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12.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血腥、色情、

       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

       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13.在道路上競駛、競技或以蛇行等危險方式駕車或參與其行為。

    14.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致有害身心健康。

    15.其他不利於健全自我成長，或損及他人權益或公共秩序之行為。

（六）少年事件：指少年犯罪行為、曝險行為及偏差行為之總稱。

（七）保護處分：指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之訓誡、假日生活輔

      導、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安置輔導、感化教育、禁戒及精

      神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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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高關懷少年：指有少年事件行為或中輟行為之少年。

（九）少年警察：指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警察分局少

      年事件防制官及少年事件防制小組等從事少年事件偵防工作之官警

      。

（十）深夜：指自凌晨零時起至五時止

（十一）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指少年之親屬、家長、家屬、師長、雇主等

      ，具有長期性、繼續性，且於少年法院、機關（構）、學校或團體

      處理少年事件時，得保護少年之人。

（十二）其他適當之人：指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以外，

      得依事務性質，提供少年必要協助之人。如兒少保護社工、少年輔

      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少輔會少輔員、少年現住地村里（鄰）長等。

三、警察機關防處少年事件作法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應將防處少年事件列為經常性工作，

      按年度訂定工作計畫，並視當地少年事件實際情況，採取有效措施

      。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應建立轄內學校、少年法院（庭）、

      社會福利（以下簡稱社福）、更生保護及輔導等公私立機關（構）

      聯絡名冊，並經常保持常新及密切聯繫，共同防處少年事件。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每年應辦理少年警察工作研習至少一

      次。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分局應分析轄內少年犯罪及被害情  

      勢，兼顧日勤、夜勤及深夜勤勤務之比例，妥適編排保護少年安全

      及偵防少年犯罪勤務。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及派出所應由主官管視勤務性 

      質、服勤地點及事實需要，適當調配少年警察執勤時之槍彈配帶。

（六）防制少年犯罪應以預防偏差行為為主，偵處相牽連犯罪為輔，以尊

      重和促進少年人格尊嚴及身心健全為出發點，注意勤務紀律、執勤

      技巧及服務態度。特重平時勸導、輔導及關懷，並以懇切態度，使

      用淺顯易懂之口語為原則。

四、少年警察隊之業務職掌如下：

（一）少年曝險行為或犯罪偵防措施之策劃、督導及執行等事項。

（二）少年事件預防之宣導、教育及活動之規劃及辦理。

（三）少年輔導、保護及福利措施之執行或配合執行。

（四）少年犯罪資料之統計及分析。

（五）行為偏差少年之協助諮商及輔導。

（六）逃學、逃家或行方不明少年之查尋或協尋。

（七）校園安全維護之執行，並配合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執行校外聯合巡

      查工作。

（八）中途輟學學生（以下簡稱中輟生）及行蹤不明少年之訪視、協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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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尋通報作業。

（九）少年前案資料之註記及塗銷作業。

（十）建立高關懷少年資料。

（十一）其他有關少年保護事項。

五、警察分局應遴選深具愛心、操守廉潔及活潑熱忱之員警擔任少年事件防制

官，辦理少年事件防處工作，其業務職掌如下：

（一）偵防少年事件之規劃及執行。

（二）少年保護、福利措施之規劃及執行。

（三）維護校園安全之規劃及執行。

（四）建立轄內少年輔導、福利等公、私立機關（構）名冊與運作機制。

（五）中輟生及行蹤不明少年之追蹤、協尋、撤尋、通報及查訪。

（六）辦理少年預防犯罪宣導及教育訓練相關事宜。

警察分局應結合教育、社政、司法、衛生、新聞、輔導及民間團體等單位，

建構全面保護少年之網絡。

六、保護兒童及少年措施如下：

（一）保護及查察重點：

    1.加強查察少年聚集或深夜遊蕩行為，並積極協尋逃學、逃家或輟學

      事件，於查獲或尋獲時，應通知家長及就讀學校或社政機關輔導管

      教。

    2.加強場所之負責人及其從業人員有無放任少年出入酒家、特種咖啡

      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

      、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身心健康之場所。

    3.加強查察少年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通報社政機關並對販售來源深入

      追查究辦。

    4.加強網路查察，查緝登載毒品、槍械、色情、賭博、性剝削、性侵

      害或打工詐欺等妨害少年身心健康發展之不法資訊，並鼓勵民眾檢

      舉，共同防制少年犯罪或被害事件。

    5.發現少年有受虐、貧病、孤苦無依或無家可歸等情形者，應通報社

      政機關救助、安置、輔導及保護。

    6.對少年有吸菸、飲酒或嚼檳榔等偏差行為者，應登記勸導，並通知

      教育或社政機關辦理輔導；少年有抽菸者，另依菸害防制法規定，

      函報衛生局辦理戒菸教育。

（二）建立高關懷少年資料

    1.彙整少年有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所列偏差行為之名冊。

    2.員警於執勤時，依本署警察機關清查高關懷少年工作指引進行盤查

      、發掘須關懷對象。

    3.返回勤務處所後，前目資料應交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

      分局偵查隊彙整後，移由少年警察隊查處。各直屬隊部分則逕交少

      年警察隊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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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級警察機關實施前二款勤務時，應建立查察易衍生少年不良行為

      場所清冊：

    1.少年易聚集滋事場所：指PUB、KTV、MTV、網路咖啡店、電子遊戲

      場、泡沫紅茶店、撞球場、公園等公共遊樂場所及其他易聚集飆車

      地點或路段。

    2.妨害少年身心健康場所：指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

      、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或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

      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四）警察分局每星期應規劃執行一次以上少年保護及查察勤務，並得結

      合擴大臨檢及一般巡邏勤務實施；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少

      年警察隊應每月擇一日或二日通報所屬分局同步執行一次。

（五）各單位得視實際需要，協請社政、教育、工務、建設、勞工、新聞

      或輔導等單位組成聯合稽查小組加強執行。

七、警察機關應利用校園安全維護工作加強防處少年事件重點如下：

（一）在校園及其周邊二百公尺範圍內足以危害少年身心健康場所廣設巡

      邏箱自行或與校方聯合巡查，防制少年學生從事偏差行為，並徹底

      掃除誘發偏差行為因素。

（二）發現少年偏差行為且具學生身分者，應以偏差行為通知書通知學生

      所在地之校外生活輔導會加強輔導。

（三）因應科技網路社群軟體發達，應指派專人針對易誘發少年偏差行為

      之社群網站、通訊軟體、網路平臺加強查察，發現少年學生涉犯偏

      差行為時通知學校共同查處。

（四）於學校校慶、運動會、園遊會、畢業典禮、會考或其他重要校際活

      動期間，應綜參轄區治安狀況、安全維護需求、警力人數等因素妥

      適規劃巡邏及守望勤務，防止加暴行於人、藉機滋擾公共場所等偏

      差行為。

八、積極防制少年參加幫派組合項目如下：

（一）加強蒐證偵處幫派組合成員假借婚喪喜慶場所公開從事幫派活動名

      義，吸收學生加入從事不法犯行，並依幫派組合調查處理實施要點

      及警察機關防制幫派組合公開活動實施要點規定蒐證及提報。

（二）隨時掌握與幫派分子來往或可能已被吸收為幫派分子之少年，並積

      極蒐證，將吸收少年入幫之首要提報治平對象檢肅目標，實施偵蒐

      。

（三）利用各項勤務機會，深入布線調查轄內幫派組合以暴力脅迫、金錢

      利誘、毒品控制或其他方式吸收少年加入之情事。

（四）查察發現少年具學籍者，有參與幫派組合公開活動，於五日內以密

      件通報直轄市、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轉知學校；無學籍者

      通知少輔會加強輔導。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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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防制少年藥物濫用項目如下：

（一）各警察機關應針對少年經常聚集、逗留之PUB、KTV或地下舞廳等易

      引誘與販售毒品予少年之娛樂場所，加強規劃執行掃蕩毒品行動。

（二）協請各級學校教師、學輔人員及軍訓教官配合警察機關校園訪查及

      瞭解學生藥物濫用情形。

（三）針對有加入幫派傾向之學生或中輟生，發現有施用毒品之虞者，應

      通知學校加強輔導，並清查背後幫派分子。

（四）發現學生涉足不當場所，應於五日內以密件通報直轄市、縣（市）

      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轉知學校。

（五）執行網路查察，加強取締不法分子利用網路販賣管制藥物或毒品。

十、協尋中輟生工作項目如下：

（一）各警察單位應依協尋中輟生通報作業規定，積極配合教育部協尋中

      輟行蹤不明學生。

（二）發現本署協尋中輟生資訊處理系統通報協尋之中輟行蹤不明學生，

      應即填具查尋中輟學生訪談紀錄表並登錄尋獲資料，同時通知家長

      或監護人、原就讀學校及教育主管機關輔導復學；必要時，應護送

      至就讀學校或交由家長或監護人領回管教或轉介社政機關、少年法

      院少年保護官、民間公益團體、社區志工或學者專家協助提供輔導

      安置措施。

十一、績效評核事項如下：

（一）少年警察隊勤務及業務之規劃，應著重於防制少年事件，避免少年

      因觸法而過早進入司法追訴，演變為成年累犯。

（二）為落實專責防處少年事件之工作，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應

      依轄區治安特性，就少年偏差行為、曝險行為、觸犯刑罰法律、違

      反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校園安全維護、協尋中輟學生、

      與少年相牽連犯罪等案件或事件，據以訂定原則性之偵防績效評核

      及配分規定。

十二、分析少年犯罪情勢工作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於每年上半年及全年應定期編製轄內

      少年犯罪狀況分析報告，分析少年犯罪類型、時段、地區、原因（

      含個人、家庭、學校、社會）、年齡、職業（含在學、肄業、畢業

      ）等資料，研判少年犯罪情勢，據以規劃因應策略，提升偵防成效

      。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應於每半年結束後之次月十五日前，

      將前款之少年犯罪狀況分析報告陳報本署核定。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少年事件執行成果，應依內政部警政

      署少年事件防制系統作業規定依限上網填報。兒童偏差行為事件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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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警察分局應比照第三款規定，將相關資料陳報警察局，以確實掌握

      轄內少年犯罪情勢，並據以規劃防制勤務及措施。

十三、少年觸法事件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移送該管少年法院處理。移送時使用少年事件移送書，詳細

      記載該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姓名、出生年

      月日、出生地、生地、身分證明文件、住居所、電話號碼及少年觸

      犯刑罰法律事實、證據等，並附具該少年之素行調查表，連同贓證

      物品，辦理移送作業。

（二）少年觸犯告訴乃論之罪，而其未經告訴、告訴已經撤回或已逾知告

      訴期間，仍得依少年事件處理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調查

      移送少年法院（庭）逕依少年保護事件處理，但應注意保密規定。

（三）調查及詢問少年事件應注意事項如下： 

    1.查明少年行為之動機與原因、行為前後之狀況、行為事實之有無、

      行為情狀、有無參加幫派組織、有無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或

      與成年人共同實施觸法行為。

    2.詢問少年應站在輔導及關懷之立場，並使用淺顯易懂之言語，不可

      以誘導或暗示方式，使少年陷入錯誤或犯罪。

    3.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其他適當之人陪同在場。

      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有急迫情況者，不在此限。

    4.連續詢問少年時，得有和緩之休息時間。除有急迫之情形、查驗其

      人有無錯誤、少年或其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請求立即詢

      問之情形外，原則不得於夜間行之。

    5.告知少年觸法事實，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並告知其有選任輔佐人及調查有利證據之權利。選任非律師為輔佐

      人者，應得少年法院之同意。

    6.少年表示已選任輔佐人時，於被選任之人到場前，應即停止詢問或

      訊問。但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請求或同意續行

      詢問或訊問者，不在此限。

    7.詢問、護送少年或使其等候時，應與一般刑事案件之嫌疑人隔離。

      但認有對質、詰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四）逮捕或逕行同行少年應注意事項如下：

    1.對少年執行同行、逮捕或護送時，依其年齡、身心狀況、使用暴力

      情形、所處環境或其他事實，認有防止其自傷、傷人、脫逃或嚴重

      毀壞他人財物之必要時，得使用警銬。

    2.逮捕少年現行犯、準現行犯或同行少年現行犯，應自逮捕或逕行同

      行時起二十四小時內指派妥適人員，將少年連同卷證，護送該管少

      年法院處理。但法官命其即時護送者，應即護送。其關係人之談話

      筆錄或有關證據，因情況緊急，不及蒐集調查者，得由原承辦之警

      察機關於三日內補送不符合隨案移送要件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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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保護少年之人領回聽候處理。

    3.逮捕或接受少年現行犯、準現行犯者，所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之告訴或請求

      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得填載不護送報告書，以傳真或其他適

      當方式，報請法官許可後，不予護送，逕行釋放；但法官未許可者

      ，應即護送。法官批示之許可不護送報告書應附於案卷內，並檢同

      相關卷證於七日內將事件移送該管少年法院處理。

    4.執行同行時，應於同行書記載之期限內執行之。不能執行者，應於

      同行書內記載其情形並簽名，於期限屆滿後三日內提出於少年法院

      。

（五）少年事件移送、報告或請求少年法院處理後，少年法院認為調查未

      完備，於收案後二十日內以書面敘明應補足或調查之部分發回補足

      或發交調查者，應於指定期間期間內補正。如後續再發現相關證據

      或其他可供參考之資料，應儘速調查蒐集及補送。

（六）少年法院以書面、言詞或其他適當方式請求協助執行同行、協尋、      

      勘驗、搜索、扣押或其他職務時，均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七）少年事件與一般刑事案件相牽連者，警察機關應分別移送該管少年

      法院處理及該管地方檢察署偵辦，並應於各該移送書內分別敘明。

      證物如無法分別移送者，應註明其去處，並應分別製作繕本或照片

      附卷。

（八）少年行蹤不明經少年法院通知協尋者，於尋獲後逕行護送至應到之

      處所。

十四、少年曝險行為事件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少年有曝險行為，得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通

      知少年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輔會處理。通知時，通知少輔會受

      理表單應記載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分證明文件編號、住居所、電話號碼、就

      讀學校。

（二）依少年法院與相關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應確實通知到場製作調查筆錄，並依前點規定製作詢問筆錄。

（三）少年同時涉及觸法行為，以觸法行為移送少年法院處理，並將曝險

      行為事實載明於移送書，毋庸再另以曝險行為通知少輔會。

（四）少年曝險行為時所用、所生或所得之物，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十八

      條第七項及少輔會處理曝險行為有關物品辦法規定辦理。

（五）少年曝險行為同時成立施用及持有未滿五公克第三、四級毒品者應

      先送少輔會輔導予以沒入，俟少輔會輔導結案後未輔導成功者，無

      需針對持有未滿五公克第三、四級毒品裁罰遇少輔會請求法院處理    

      者依少年法院裁定辦理。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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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少年有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列之行為

時，應填具處理少年偏差行為紀錄表，並視情節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勸阻並通知法定代理人、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由其

      到場帶回管教；因故無法到場帶回，得護送返家（校）或逕予放行

      。

（二）少年有學籍者，通知直轄市、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轉知學

      校。

（三）少年無學籍者，並屬第二點第五款第九目至第十四目不利於健全自

      我成長之偏差行為者，通知社政機關；並屬第二點第五款第一目至

      第八目損及他人權益或公共秩序之偏差行為者，通知少輔會加強輔

      導，並協助追蹤輔導情形。

十六、少年事件處理之其他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各警察機關處理戶籍在他轄之少年觸法事件，應將移送書副本及少

      年法院處理結果之資料，送請該少年之戶籍地警察機關辦理註記。

（二）處理少年事件發生法律上之疑義時，得隨時以書面、言詞、電話或

      傳真文件，請求少年法院法官解答或指示。

（三）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因忽視教養，致少年有觸法行為，而

      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宣告者，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四條規定，移

      請少年法院（庭）裁定命其接受八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親職教

      育輔導。

（四）對少年犯有繼續查證追贓之必要時，準用檢察官與司法警察機關執

      行職務聯繫辦法規定辦理。

（五）協尋法院查尋少年或少年矯正學校脫逃學生，依照警察機關查捕逃

      犯作業規定規定辦理。

（六）未滿十二歲之兒童有第二點第三款至第五款行為者，應依警察機關 

      處理兒童偏差行為案件作業程序處理。

（七）兒童或少年遭受性剝削或有遭受性剝削之虞者，無另犯其他之罪時

      ，不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規定；兒童或少年另

      犯其他之罪時，應先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十五條規定移

      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再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移送少年法

      院處理。

（八）對於觸犯刑罰法律之少年，於其滿十八歲後，未滿二十歲前，應移

      送該管少年法院處理。

十七、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查獲少年事件，應即時提供家長及少年關懷

協助；對於受刑事或保護處分執行完畢之少年，應瞭解其生活情形，發現

異狀時，即予適當之處理。

十八、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平時實施預防少年犯罪宣導，並於每年寒假

、暑假及擴大宣導月等重點期間，擴大辦理宣導活動，加強預防少年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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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及被害事件之發生。

十九、社區宣導工作項目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分局應分析當前少年偏差行為或有

      害少年成長之環境及治安事件，運用各類管道，廣為宣導。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分局應建置網頁或製作宣導資料，

      提供預防少年犯罪、新興犯罪手法及法律常識等資訊，供民眾參考

      。

二十、校園宣導工作項目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及分局應製作各類預防犯罪宣導資料

      ，強化學生安全自覺。

（二）協助學校強化家長、教師、社區義工及學生安全教育，並遴派適當  

      人員，赴轄內學校講解法律、人身安全等常識及發送預防犯罪宣導

      資料，並置重點於新興犯罪手法及當前高發犯罪，以增進學校教職

      員與學生預防犯罪之知能。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應協調當地教育主管機關或各級學校

      ，每半年邀請司法人員、衛生人員或其他適當人士，到校講解毒品

      或迷幻藥物之常識及相關法令。

二十一、兒童及少年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相關法令處置如下：

（一）有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之情形者，應依規

      定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二）有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二條之情形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

      年之人之申請或經其同意，協調適當之機構協助、輔導或安置之。

（三）有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四條或第五十六條情形   

      者應立即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

      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

（四）如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七條至第五

      十一條或第五十六條情事，應移請主管機關裁處。

二十二、兒童或少年進行指認加害者時，警察機關應使之隔離或採間接方式。

二十三、兒童或少年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置如下：

（一）警察機關對於少年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情節輕微而事實明確事件

      ，得不經通知或訊問逕行處分。

（二）同一行為或相牽連行為違反少年事件處理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者，

      應先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移送少年法院處理。經少年法院裁定不付審

      理或不付保護處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部分，未逾二個月之行為 

      者，仍得依該法處罰。

（三）未滿十四歲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不罰者，得責由其法定代

      理人或其他相當之人管教無人管教時，得送交少年福利機構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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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時，於處罰執行

      完畢後，得責由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相當之人管教。

（五）未滿十八歲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疏於管教或監護，致其有違反

      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者，除依該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處理外， 

      並按其違反該法之行為處罰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但其處罰以罰

      鍰或申誡為限。

二十四、處理少年事件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本署

相關保密規定等法令審慎處理；違反規定致少年權益受損者，視情節輕重

予以嚴處。

二十五、辦理本規範出力或不力人員，依警察機關獎懲標準辦理獎懲，規定如下： 

（一）辦理少年事件防處或輔導等工作之警察局及警察分局業務承辦人員

      及業務主管各一人，每半年於嘉獎二次以下核實敘獎。

（二）辦理保護兒童及少年措施擴大臨檢之警察局及警察分局相關業務承

      辦人員及業務主管各一人，每半年於嘉獎二次以下核實敘獎。

（三）查獲少年觸法行為，檢具移送書者；或查獲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檢具主管機關裁處資料者，每案嘉獎一次。

（四）尋獲少年法院通知協尋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且護送至應到之

      處所者，每案嘉獎一次。

（五）查獲少年曝險行為，檢具相關佐證資料通知少輔會輔導者，每三案

      嘉獎一次。

（六）查獲第三款至第五款案件，一年內累計至記一大功後，再有查獲情

      形者，以倍數累計增加計算獎勵標準。

（七）勸阻少年或兒童有偏差行為，並通報教育、社政機關、少輔會輔導

      者，累計達十名，執行人員嘉獎一次，每半年以嘉獎二次為限；上

      半年獎勵剩餘次數得併下半年計算，但不得跨年計算。

（八）配合公、私立社福機構辦理輔導少年或兒童活動，每八場嘉獎一次

      一人次，每半年總獎度以嘉獎三次為限；上半年獎勵剩餘次數得併

      下半年計算，但不得跨年計算。

（九）辦理塗銷少年前科及相關資料，人數累計達七十八名，承辦人員嘉

      獎一次，每半年以嘉獎二次為限；上半年獎勵剩餘次數得併下半年

      計算，但不得跨年計算。

（十）偵處少年事件時，任意發布新聞或提供新聞媒體拍照採訪，違反警

      察機關偵辦刑案新聞處理應行注意要點規定者，依情節輕重懲處。

二十六、各警察機關為防處少年事件發生，除執行本規範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外，並

應視轄區情況另行規劃訂定有效之措施。

二十七、各警察機關應循主官、督察及業務系統分層負責，落實督導考核所屬防處

少年事件工作；發現處理不當或未依規定處理者，應主動指導或查明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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